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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学术型硕士学位的学术成果规定 

 
 

为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别是提高硕士研究生的科研

能力和学术水平，根据“中山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大研

院〔2003〕4 号）精神，结合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的实际情况，

经学院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讨论，对化学工程与技术专

业学术型硕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学术型硕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完成的与学位论

文相关的研究性科研成果应达到下列之一的基本要求： 

(1) 在学期间发表或录用一篇 SCI 论文； 

(2) 在学期间公开一件发明专利。 

第二条 发表或录用的论文作者必须是除导师以外的第一作

者。如果是共同第一作者或除导师外的第二作者，SCI 论文影响

因子必须不低于 3.0（收录刊物的影响因子统计以最新公布的为

准），或者发表在化工领域三大期刊 AIChEJ、CES、IECR 上。

已公开的发明专利应是除导师以外的第一发明人。 

第三条 论文第一署名单位应为“中山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学院”或依托“中山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运行的相关单位；

专利权人应为“中山大学”。 

第四条 如论文工作涉密，可以不受以上第一条和第二条规



定的限制，但需由学生提出申请，导师签名确认，经学院研究生

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审议认定。 

第五条 本规定自 2016 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开始施行，解释

权归属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研究生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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